
绍兴市交通大厦1楼石家池沿B101五年租赁权等3宗

分零招租项目拍卖公告

一、出租标的基本情况:（详见清单）

此次竞租仅为出租标的租赁权，不包括出租标的内设施、设备和物品。竞租方

报名前需进行实地勘察，标的实际出租位置及面积，以现场实地勘察及咨询出租方

为准。

二、公告期限及其他事项：

1.挂牌日期 2023年12月7日，挂牌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自信息披露起始日

至信息披露期满日下午 5 时整止，期间征集意向方并办理线上报名登记手续。符合

承租条件的意向方应在信息披露期满日下午 5 时（报名截止时间）前在“浙交汇”

平台完成线上报名手续并完成保证金缴纳，逾期无效。

2.挂牌期满后，如未征集到合格承租方，则信息披露终结。

3.交易方式：网络动态报价。

4.挂牌期满后，如征集到一家（或一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方，则按动态

报价结果确定成交价和承租方。

三、交易条件：

1.履约保证金：首年成交价的25%。

2.租金支付方式：采用先付款后使用的原则，租金每年支付一次，首年租金在

项目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打入到浙江越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户名：浙江越路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帐号：1211012009200303274，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

) 。

3.承租方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办妥经营证照、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及手

续，并自行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如依法需由出租方提供有关资料办理的，出租方协

助提供。

承租方须在承租前自行对出租标的进行全面了解，并对营业所需的各项审批条

件和规定进行充分自核。承租方参与竞买的行为将被认为已作充分的预判和决策，

无论因何种原因导致不能获得营业开设审批（包括房屋规划用途和房屋既有结构、

设计等因素在内），或后续因为政策变化导致无法继续开设的各项经营风险，承租

方承诺独立承担，出租方不对无法履行、投入成本、装修损失等承担任何形式的赔

偿或补偿责任。

4.出租标的使用过程中的水、电、管理费等费用由承租方承担，具体以租赁合

同约定为准。



5.房屋出租用途为商业，承租方成交后需自行办理相关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

。出租方不保证承租方能够办理出营业执照、消防等相关手续，不保证可以开业，

承租方需自行办理相关执照并缴纳费用。消防、水电等改造扩容工作由承租方自行

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具体以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6.出租标的按现状交付使用，交付时出租方不保证原装修、装饰物的完好，不

负责原装修的拆除工作。

7.承租方承租标的后需进行装修的，装修方案需书面报出租方审核通过后方可

进行。

8.承租方与出租方应在项目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租赁合同，如自项目成交后

第10个自然日内双方仍未签订租赁合同的，项目自动终结，出租方有权收回标的或

收回后重新挂牌。

9.承租方竞得后不得变更签约人，不得对出租标的进行分租、调换使用或抵押。

10.租赁期间，承租方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转租。

11.房屋租赁合同中除承租方相关信息及“租金价格”条款等手填条款外，其他

条款均已确定而不得修改。

12.挂牌期间将集中组织意向承租方到标的物所在地进行实地看样，出租情况以

实物为准。

13.承租房屋内不得经营重油污餐饮（川菜馆、湘菜馆、火锅店、烧烤类等）、

不得开设会所、棋牌室等业态，否则视为承租方违反租赁用途（会所是指具备餐饮

、休闲、健身、美容、娱乐、接待等功能之一，但不对外营业，仅为少数特定人员

提供服务，具有私人会所性质）。

14.需在业主方指定位置设置店招，店招设计方案需通过业主方审核后进行安装。

15.承租方须按自身项目提前咨询有关执法职能部门，避免承包后无法办理相关

手续导致无法经营的风险，业主方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和损失。

16.意向承租方与出租方及其相关人员应当不存在《市管企业禁止与领导人员亲

属近亲属所办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暂行办法》（绍市国资党委〔2019〕36号）等有关

文件规定的禁止交易的情形。如存在禁止交易情形的，出租方有权根据相关规定处

理本次交易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终止交易等。

四、承租方应具备的条件：

1.意向承租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

2.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意向承租方应符合相应的条件。

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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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绍兴市交通大厦

1楼石家池沿

B101五年租赁权

绍兴市越城区解

放北路148号交

通大厦1楼

82.723 五年

浙（2022）绍

兴市不动产权

第0005421号

浙江越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房屋用途必须合法合规，房屋内不得开展影响公共环

境和周边居民生活的色、气、味、噪声业态及涉及黄、赌、

毒等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项目，不得开设私人会所，不能影

响周边环境和居民正常工作生活。）

首年66484.8

元 , 第二年

开始 每年递

增2%

23000
首年成交

价的25%
空置 否 无

2

绍兴市交通大厦

1楼石家池沿

B102五年租赁权

绍兴市越城区解

放北路148号交

通大厦1楼

74.315 五年

浙（2022）绍

兴市不动产权

第0005421号

浙江越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房屋用途必须合法合规，房屋内不得开展影响公共环

境和周边居民生活的色、气、味、噪声业态及涉及黄、赌、

毒等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项目，不得开设私人会所，不能影

响周边环境和居民正常工作生活。）

首年59778元

, 第二年开始

每年递增2%

21000
首年成交

价的25%
空置 否 无

3

绍兴市交通大厦

1楼石家池沿

B103五年租赁权

绍兴市越城区解

放北路148号交

通大厦1楼

47.539 五年

浙（2022）绍

兴市不动产权

第0005421号

浙江越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房屋用途必须合法合规，房屋内不得开展影响公共环

境和周边居民生活的色、气、味、噪声业态及涉及黄、赌、

毒等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项目，不得开设私人会所，不能影

响周边环境和居民正常工作生活。）

首年38199.6

元 , 第二年

开始 每年递

增2%

13500
首年成交

价的25%
空置 否 无


